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作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记科技”、“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互联网创新营销业务的经营需求，提升管理效能。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芦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鸣网络”）拟向公司控股股东姚朔

斌先生购买其名下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办公房产，用于开展互联网创新营销业

务办公，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6,483,200.00元（含增值税，下同），总

建筑面积合计969.60平方米。 

本次交易方案中，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姚朔斌先生，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交易对方姚朔斌先生是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姚朔斌、姚硕榆回避表决。在

提交第六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姓名：姚朔斌 

姚朔斌先生，中国香港，香港身份证号码：M04****，地址：上海市长宁区

青溪路****。 

（2）关联关系：姚朔斌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控股股东。

姚朔斌先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公司关联自然人，履约

能力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资产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芦鸣网络拟向姚朔斌先生购买的办公房产位于四川省成都

市高新区成都国际科技节能大厦，总建筑面积合计969.60平方米，该房产权益所

有人为姚朔斌先生。房屋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川（2021）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 0239030 号 

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

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1 室 
282.06 

2 
川（2021）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 0221292 号 

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

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6 室 
202.59 

3 
川（2021）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 0238994 号 

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

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7 室 
282.04 

4 
川（2021）成都市不

动产权第 0238964 号 

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

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8 室 
202.91 

合计   969.60 

 2、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姚朔斌先生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签署《买卖合同》购入标的资产，成交总价

为人民币 1,540.50 万元。 

3、资产评估情况及特殊事项说明 

（1）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资产进行

了资产评估，并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24)第 0229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



日为 2024 年 4 月 17 日。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类型及资料收

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本次对评估房地产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评

估，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17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6,820,000.00

元。 

（2）特殊事项说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川（2021）成都不动产证明第 020031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姚朔斌名下的高新区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

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1 室、1608 室（面积合计：484.97 平方米）存在

抵押权。权利人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洞子口支行；抵押方式为一般

抵押；被担保债权数额为 500 万元；债务履行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0 日。 

4、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期规划。芦鸣网络于 2021 年 4 月 7 日起开始租赁

标的资产用于互联网创新营销业务的办公，每年租金 122.17 万元。本次交易能

够解决芦鸣网络办公场所的实际需求，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公司形象，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的需要。 

（2）减少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 

5、权属说明 

2021 年 10 月，姚朔斌先生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6 楼 1601 室、1608 室房屋为目标资产，向成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洞子口支行的 500 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除上述抵押担保事项外，目标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6、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房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涉及抵押事项，公司将在解除房产质押手续办理

完成后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芦鸣网络拟购

买的交易标的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4月17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1,682.00万元。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确定的评估

值为定价依据，结合所在区域的市场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标的的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6,483,200.00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 

受让方（甲方）：上海芦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 姚朔斌 

2、转让标的及价款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萃华路 89 号、吉泰一街 99 号、升华路 108 号 1 栋 1 单

元 16 楼 1601 室、1606 室、1607 室、1608 室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969.60 平方

米。 

上述房屋成交总价为人民币：￥16,483,2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肆

拾捌万叁仟贰佰元整）。 

3、付款方式 

（一）本协议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共计人民币

￥2,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万元整），该定金待甲方支付首期款时自动

抵作购房款。 

（二）房屋过户手续完成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购房首期款，共计

人民币￥12,834,88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捌拾叁万肆仟捌佰捌拾元）。 

（三）房屋经甲方验收通过后【10】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购房尾款，共



计人民币￥1,648,32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肆万捌仟叁佰贰拾元），占全

部房价款的 10%。 

4、税费 

双方同意按照公平原则，各自向相应部门缴纳因该不动产买卖发生的税费。 

5、房屋转让交易办理 

双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完成房屋过户事项： 

（1）本协议生效后 45 日内完成房屋过户手续； 

（2）甲方同意于房屋过户手续完成后的 10 日内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付

款方式向乙方支付购房价款。 

6、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公司内部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双方签章，且在乙方完成解除房屋

抵押状态之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芦鸣网络互联网创新营销业务的长期

经营需求，为开展经营业务提供所必要的办公场地，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不存

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商业原则，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0.72 万

元人民币。 

八、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姚朔斌、姚硕榆回避表决。 

2、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是为了

满足互联网创新营销业务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

了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

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标的资产涉及的抵押事项，交易双方

已经约定将在解除房产质押手续办理完成后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并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独立董事发表如下审核意见：本次交易的标

的资产涉及抵押事项，交易双方已经约定将在解除房产质押手续办理完成后进行

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系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目标资产

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对本次交易事项的表决。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以全票同

意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盛财平               单新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